[bookmark: _GoBack]宇宙本質是能量-神鬼(私形體身體物質魄靈)(公生氣精神心智魂神)
宇宙的本質是能量，大爆炸之後所產生的星塵，能量有高有低。高能量的吸引力和電磁力，以及強交互力或弱交互力，通常比較強大。對於維持宇宙能量場的平衡、對稱和動態，作用比較顯著。所以神氣活現，十分靈光，充滿靈氣，表現出強大的靈力，稱之為神，應該當之無愧。低能量各方面的影響力，都比較差。只能搞鬼作怪，稱之為鬼，也堪稱適宜。當然這些情況，隨時都在變動之中，神會變魔，而鬼也可能變神。
《左傳》早已指出：附在形體上面的魄，叫作靈。附在生氣上面的魂，便是神。形體是個別私下擁有的，屬於私有。生氣則是大家共有的，屬於公器。魄的所知有限，只出現於私的形體，所以只能稱為靈。魂的所知超越私的形體而達於公的生氣，因此被尊稱為神。
我們以人為例，生前有魂有魄，前者指精神，而後者即身體。精神是心智的表現，身體活動較偏重於物質。人類當中，能量高的稱為得道高人，能量低的便是凡夫俗子，不高不低的即是可造或待造之才。這三種人分別擔任先知先覺、不知不覺和後知後覺的不同角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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